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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环北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

延期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3 月 14 日，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与 BRILLIANT UNITED 

LIMITED 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就转让上海永菱房产发展有限公司 90%的股权及上

海乾鹏置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签署了一份《关于上海广场及福都商厦项目之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有关本次股权转让的董事会决议及具体情况

请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3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13、2018-014）。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BRILLIANT UNITED LIMITED 的关联方上海绾亓实业有

限公司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于

2018年 3月 16日分别签署了《上海永菱房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客户专

项资金保管协议》以及《上海乾鹏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客户专项资金保管

协议》（统称为“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因在前次协议规定时间内双方还有事项未达成，经共同协商，

就框架协议中的部分条款进行更新和确认，拟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延期协

议》（以下简称“延期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延期协议签订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股权转让延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乙方：BRILLIANT UNITED LIMITED  

2、修改条款 

1）最晚截止日延期  

1.1 将框架协议第 3.4条(a)款约定的“如果在正式交易文件谈判过程中，

转让方提出了与本协议的具体规定相违背的新条款，或转让方或标的公司擅自决

定不再进行本次交易，或转让方或标的公司实质违反本协议，导致截至本协议以

及第 3.1 条项下的两份监管协议均已签署之日起第 30 日（“最晚截止日”）双

方无法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的”，变更为“如果在正式交易文件谈判过程中，转让

方提出了与本协议的具体规定相违背的新条款，或转让方或标的公司擅自决定不

再进行本次交易，或转让方或标的公司实质违反本协议，导致截至 2018 年 5 月

18日（“最晚截止日”）双方无法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的”。 

2）其他 

2.1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框架协议应按原条款执行，且框架协议中所

使用的术语、简称、第 8条、第 11条、第 12 条应适用于本协议。 

2.2 本协议作为对框架协议的补充，与框架协议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框架协议、监管协议及框架协议项下其他交易文件的

约定不一致的，应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2.3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2.4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且授权签字人签署之日生效，一式肆份，一方各

持两份。 

四、后续工作安排  

本次签署的仅为框架性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须进一步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公司将根据

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合作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协议

执行及具体的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上海广场及福都商厦项目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延期协议》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